
CB(1)89/06-07(02)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6年 10月 23日的最新版本 ) 

 
 建議的討論時間

 
城市規劃  

 
 

1. 灣仔發展計劃第 II期  ⎯⎯規劃概念圖  
 
 此事項曾於 2005年 4月 26日、 2005年 6月 28日、

2006年 5月 23日、2006年 6月 9日及 2006年 6月 26
日的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計劃向委員簡介灣

仔發展計劃第 II期的規劃概念圖、最新的公眾

參與活動的結果，以及未來的路向。  
 
 

 
 

2006年 11月 28日

2. 《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10月 26日的事務委員

會會議，以及與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05年 11月
22日舉行的聯席會議上討論此課題。  

 
 在 2006年 3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曾通過

一項關於 "大嶼山發展規劃 "的議案，促請政府

加 快 大 嶼 山 的 規 劃 研 究 。 政 府 當 局 計 劃 在

2006年年底前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經修訂的《大

嶼山發展概念計劃》。  
 
 

 
 

容後決定  

3. 東涌餘下發展計劃可行性研究 (7712CL) 
 
 此事項由政府當局提出。  
 
 

 
 

容後決定  

樓宇質素及安全  
 

 

4. 強制驗樓計劃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的 公 眾 諮 詢 期 已 於 2006年 3月

15日結束。政府當局將於稍後向事務委員會匯

報公眾諮詢的結果及未來的路向。  
 
 此事項曾於立法會議員與屯門區議會議員在

2006年 5月 11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並已轉介

事務委員會。申訴部曾分別於 2006年 3月 15日
及 2006年 3月 27日向事務委員會轉介此事。  

 

 
 

容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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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5. 私人審批建築申請  
 
 此事項曾於 2005年 12月 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

議，以及與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於 2006年 7月 17日舉行的聯席會議上討論。委

員希望政府當局向其簡介有關在本港推行私

人審批建築申請的可行性顧問研究的結果，以

及關於此事的任何新發展。  
 
 

 
 

容後決定 

6. 《 2007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  ⎯⎯  小型
工程監管制度  

 
 此事項由政府當局提出。政府當局計劃推出小

型工程監管制度，以期透過簡單而有效的程序

規管小型建築工程的進行情況。  
 
 

 
 
 

容後決定  

土地供應及土地行政  
 

 

7. 有關處理把 "其他指定用途 "土地改劃為住宅
或商業用途的申請的事宜  

 
 此事項由梁家傑議員提出。梁議員在 2004年

11月 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一宗更改規劃用途

申請提出一項口頭質詢，該項申請要求把一幅

位於鴨洲海旁的地段由現時的 "其他指定用

途 "註明 "石油氣及石油製品轉運庫 "改為 "住宅

(甲類 )"用途。委員希望討論處理該等個案的政

策和準則。  
 
 

 

 

 

容後決定  

8. 有關容許以地契修訂的方式更改私人協約批

地的土地用途的檢討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3月 28日及 2006年 5月

23日的會議上討論此課題。委員曾就現行及日

後的私人協約批地事宜提出關注意見及若干

建議。政府當局就委員的關注意見及建議作出

的書面回覆 (立法會 CB(1)2094/05-06(01)號文

件 )已於 2006年 8月 4日送交委員參閱。委員同

意在 2006至 07年度會期進一步討論此事。  
 
 

 
 
 

容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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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9. 與土地資源管理相關的事宜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在研究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

劃時，在土地資源管理、規劃程序、保障公共資

源，以及制訂同時涉及多個政策局與政府部門的

長遠政策等各方面，找出政府當局多項行政上的

不足之處。小組委員會曾就以低於市價或可能導

致須以金錢或實物作公帑補貼的情況下處置貴

重的土地資源一事提出問題。小組委員會第 I期
研究報告的第 II章及第V章與此事有關。小組委

員會已建議由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跟進此課題。  
 

 

 
 

容後決定  

10. 涉及沙田觀音山一幅以短期租約租出的用地
的個案所引起的土地行政事宜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9月 20日的會議上討論

此事項。委員希望進一步討論此事。  
 
 

 
 
 

容後決定  

鄉議局在與立法會議員舉行的會議上提出並轉交
事務委員會跟進的事項  

 

 

11. 邊境禁區土地使用問題  
 
在 2004年3月 2日與立法會議員舉行的會議上，

鄉議局議員對於邊境禁區在土地使用方面的現

行限制表示關注。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放寬對

邊境禁區所施加的各種限制，開放該等地區進

行發展。此事已轉交保安事務委員會及本事務

委員會跟進。鄉議局的意見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已於 2004年 5月 27日隨立法會 CB(1)1932/03-04
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根據 2005至 2006年度的施政報告，政府當局將

會設立新的禁區管理線，並會研究應如何使用

釋出的土地。在 2005年 10月 13日的會議上，田

北俊議員建議盡早討論此事項。  
 
立法會於 2005年 11月 2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關

於 "全方位發展邊境地區 "的議案。  
 
在2006年2月2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黃容根

議員建議在編定於2006年3月28日舉行的會議上

討論此事項。由於保安局尚未完成檢討邊境禁區

土地的邊界，此事項的討論日期已推遲至政府

當局公布新的邊境禁區土地邊界之後進行。  

 
 

容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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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政府當局在 2006年9月 7日公布其擬將邊境禁區

覆蓋範圍由 2 800公頃縮減至約 800公頃的建

議。政府當局會向各利益相關者簡介邊境禁區

檢討的結果、諮詢他們對從邊境禁區剔除的土

地的日後發展用途的意見，並會在 2006年年底

前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匯報其諮詢結果。政府

當局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2)3000/05-06(01)
號文件 )已於2006年9月7日送交委員參閱。  
 
 

12. 制衡城市規劃委員會權力的監察機制  
 
 在 2005 年 11 月 29 日 與 立 法 會 議 議 員 舉 行 的

會議上，鄉議局議員就制衡城市規劃委員會

權力的監察機制提出關注意見。相關的會議

紀 要 摘 錄 已 於 2006 年 1 月 13 日 隨 立 法 會

CB(1)700/05-06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容後決定 

與渠務、水務及工務工程相關的政策  
 

 

13. 工程計劃項目第 4103CD號 "港島北部雨水排
放系統改善計劃  ⎯⎯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

 
 政府當局計劃就把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以便

在港島北部建造一條雨水排放隧道 (包括建造

一條由大坑至薄扶林，全長約 11公里、直徑介

乎 6.25至 7.25米的雨水排放隧道，以及隧道入

口和 37個進水口及約 8公里的相關接駁坑道 )
向委員作簡介。政府當局計劃在2007年4月18日
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此項目。  

 
 

 
 
 

2007年2月27日／

2007年 3月 27日

14. 工程計劃項目第 4111CD號 "荃灣、葵涌及青衣
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  荃灣雨水排放
隧道 " 

 
 政府當局計劃就把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以便

進行雨水排放隧道工程，為提高荃灣和葵涌市

區現有雨水排放系統的防洪標準 (包括建造長

約 5公里、直徑 6.5米的主隧道，長約 80米、直

徑 4.5至 5.5米的連接隧道，三個收水口和一個

排水口 )向委員作簡介。政府當局計劃在2007年
5月 9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此項目。  

 

 
 
 
 

2007年2月27日／

2007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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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5. 以公私營機構伙伴合作模式 (下稱 "公私營合

作 ")原址重建沙田濾水廠  
 
 此事項由政府當局提出。政府當局計劃向委員

匯報有關員工諮詢工作的進展和建議的未來

路向。政府當局就應採取的下一步措施諮詢員

工後，便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此事項曾於 2004年 5月 18日的會議上討論。委

員可在濾水廠的範疇下研究有關在香港進行

公私營合作的事宜。  
 
 

 

 
 

容後決定  

16. 小型工程因欠缺業主同意書而需擱置  
 
 上述事項是由北區區議會議員 (下稱 "北區區

議員 ")在 2005年 5月 26日與立法會議員所舉行
的會議席上提出，現已轉介民政事務委員會及
本事務委員會跟進。在該次會議上，北區區議
員曾就有關小型工程因欠缺業主同意書而需
擱置的事宜提出關注意見。  

 
 地政總署與民政事務總署曾於 2005年 9月 21日

舉行會議，探討以收回已批租土地的方式進行
有關小型工程的可能性，所得結論認為，鑒於
資源及技術方面的限制，此舉並非解決問題的
有效方法。民政事務總署將會探討其他方法，
以鼓勵業主同意在其土地上進行有關的小型
工程。委員可考慮與民政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
會議，以便就較廣泛的政策事宜進行研究。  

 
 

 
 

容後決定  

17. 改善輸港食水污染事故通報機制及加強協調
輸港食水供應  

 
 立法會在 2006年 2月 8日的會議上通過了一項

關於 "改善輸港食水污染事故通報機制及加強
協調輸港食水供應 "的議案。政府當局在2006年
4月提交了一份進度報告。政府當局在 2006年
4月亦提供了一份題為 "東江水的供應 "的資料
文件 (立法會 CB(1)1305/05-06(01)號文件 )。該
份 文 件 載 述 政 府 當 局 與 廣 東 省 政 府 就 直 至
2008年作出的新供水安排的重點。委員可考慮
跟進各項相關事宜。  

 
 

 
 
 

容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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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其他事項  

 
 

18. 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 (前稱 "經濟及就業委員
會 ")轄下與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內各項事宜
相關的工作  

 
 此事項由石禮謙議員在 2005年 10月 13日的會

議上提出。委員希望政府當局向其簡介方便營

商諮詢委員會轄下與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內

各項事宜相關的工作。  
 
 

 
 
 
 

容後決定 

19. 改善港島北部沿岸行人通道的連貫性和前往
港島海旁的暢達程度及優化港島海旁環境以

供公眾享用  
 
 此事項曾於 2006年 7月 25日的會議上討論。委

員可在 2006至 07年度會期進一步討論此事。  
 
 

 
 
 
 

容後決定 

20. 制定綠化總綱圖  ⎯⎯  進度報告  
 
 此事項曾於 2005年 7月 13日、2005年 11月 22日、

2006年 2月 28日及 2006年 7月 25日各次會議上

討論。政府當局計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制定綠

化總綱圖的整體時間表及最新情況，並就制訂

市區內選定地區綠化總綱圖的擬訂撥款申請

諮詢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計劃在 2007年 6月
6日及 2007年 6月 22日分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

及財務委員會提交此項目。  
 

 
 

2007年 3月 27日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10月 23日  


